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bookmark: WKJC_4ba38848b0b94da2aebcf8bc4aab8dcc]（2025）鄂0111知民初1110号

原告：深圳某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
法定代表人：沈某某，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扬，广东广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梓琪，广东广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海南某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
法定代表人：谭某某，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睿，广东正大方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成都某某公司，住所地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
法定代表人：汤某，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被告：湖北某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
法定代表人：胡某某，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某，男，该公司员工。
[bookmark: WKJC_5e1952a75cf24527a9cc9ce7e857a6fd]原告深圳某某公司与被告海南某某公司、成都某某公司、湖北某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5年10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深圳某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扬、李梓琪，被告海南某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睿、律师助理朱蕴睿，被告湖北某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某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成都某某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bookmark: WKJC_b32c10fa1a9e49a48c0a6ef22a32f43b][bookmark: WKJC_718d5bf6c9c44e66b3a9d116bc5556c8][bookmark: WKJC_cab34c4843cf4182a6870fd488968b23][bookmark: WKJC_adbdea2364864ef49e2cb78278d616f5]深圳某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海南某某公司、成都某某公司、湖北某某公司立即停止侵害深圳某某公司第4714112*号、第7490650*号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2.判令海南某某公司、成都某某公司、湖北某某公司向深圳某某公司赔偿因侵害商标专用权而给深圳某某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10000元；3.判令海南某某公司、成都某某公司、湖北某某公司向深圳某某公司赔偿为制止侵权所支出的合理费用17000元（其中律师费15000元、公证费2000元）；4.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海南某某公司、成都某某公司、湖北某某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深圳某某公司于2021年3月7日获准注册了第4714112*号“深渊某记”商标，核定使用商品为第9类，包括计算机外围设备、视频游戏卡、电子出版物（可下载）、已录制的计算机游戏软件、可下载的影像文件、可下载的计算机应用软件、视频游戏机用内存卡、可下载的手机应用软件等，专用权期限2021年3月7日至2031年3月6日；于2024年5月14日获准注册了第7490650*号“深渊某记”商标，核定使用商品为第9类，包括可从全球计算机网络下载的计算机游戏软件、可通过全球计算机网络和无线设备下载的计算机游戏软件、通过互联网下载的计算机游戏程序、视频游戏卡、可下载的影像文件、可下载的计算机应用软件、已录制的计算机游戏程序等，专用权期限2024年5月14日至2034年5月13日。深圳某某公司作为前述注册商标专用权人，有权以自己名义对涉嫌侵害许可使用的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主体进行维权。国家版权局于2020年8月12日向深圳某某公司颁发的软著登字第E0050***号《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证书主要内容如下：软件名称为“深渊某记游戏软件[简称：深渊某记]V1.6”，著作权人为案外人广州某某公司，开发完成日期为2020年4月18日，首次发表日期为2020年4月18日，权利取得方式为原始取得，权利范围为全部权利，登记号为2020SRE012***。2020年4月18日，深圳某某公司与广州某某公司签订《知识产权共有协议》，确定前述软件著作权由深圳某某公司与广州某某公司共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二项之规定，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属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深圳某某公司主要经营项目包括网络技术开发、网络技术咨询、互联网技术开发，游戏软件设计、开发与销售，网络游戏开发，从事广告业务，计算机软件开发设计服务及销售，计算机软件、系统技术咨询，手机软件开发及销售，企业营销策划等，且经过深圳某某公司苦心经营，案涉商标的品牌效应明显，在业内具有较高知名度，在市场上占有率较高。2025年2月19日，深圳某某公司发现网络上出现了名为《深渊某记》的游戏，该游戏的著作权人及运营单位为海南某某公司，开发者为成都某某公司，出版单位为湖北某某公司。海南某某公司、成都某某公司、湖北某某公司在未经深圳某某公司授权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在其开发、运营、出版的游戏中使用与深圳某某公司第4714112*号、第7490650*号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容易使得相关公众在下载游戏时，产生混淆和误认。海南某某公司、成都某某公司、湖北某某公司的行为侵害了深圳某某公司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依法应承担停止侵权的民事责任。深圳某某公司为制止侵权、保全证据，于2025年3月12日与广东广悦律师事务所签订《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委托律师处理涉及《深渊某记》游戏相关纠纷两案（含本案，与另一宗涉及海南某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案件）并支出律师费30000元；于2025年2月19日委托广州市南粤公证处进行录屏取证并支出公证费2000元，前述费用均为深圳某某公司为制止侵权所支出的合理费用。综上所述，海南某某公司、成都某某公司、湖北某某公司应立即停止侵害深圳某某公司第4714112*号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并向深圳某某公司赔偿为制止侵权所支出的合理费用17000元（其中律师费15000元、公证费2000元）。为保护深圳某某公司的合法权益，现深圳某某公司依法向贵院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
[bookmark: WKJC_7ddf69cb25234b0bbbacbc750c2c69e4]海南某某公司辩称，一、深圳某某公司的起诉不符合程序规定，本案应当先由商标行政主管机关处理纠纷，应当驳回深圳某某公司的起诉。海南某某公司于2022年8月15日申请、于2023年4月6日经核准注册取得第6661407*号“深渊某记”商标、第6661836*号“深渊某记”商标，核定使用服务类别分别为第41类“通过计算机网络在线提供的游戏服务”、第42类“计算机编程；计算机软件设计”等服务上，目前商标均处于有效期内。海南某某公司在核定使用的服务上使用经核准注册的前述商标，深圳某某公司以海南某某公司使用的商标与其主张的权利商标构成相同或近似为由提起诉讼，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注册商标、企业名称与在先权利冲突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法院须告知深圳某某公司向有关行政主管机关申请解决。故深圳某某公司的起诉不符合程序规定，应当驳回其起诉。二、即使本案应当由法院管辖，海南某某公司也未侵犯深圳某某公司的注册商标专用权，更不应当赔偿深圳某某公司损失，深圳某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均不成立，应当全部予以驳回。（一）如前所述，海南某某公司对第6661407*号“深渊某记”、第6661836*号“深渊某记”商标享有注册商标专用权，有权在游戏中使用，未侵犯深圳某某公司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实际上海南某某公司是“深渊某记”游戏的商标、游戏版号及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等相关知识产权的实际权利人，海南某某公司基于合法权利使用自身的权利成果，并未对深圳某某公司造成任何损害。相反，深圳某某公司系恶意阻碍海南某某公司的正常运营，其应承担恶意诉讼的法律后果。（二）深圳某某公司的第4714112*号商标因连续三年未使用在2025年7月22日被国家知识产权局撤销，说明深圳某某公司已经连续三年未将该商标进行商标性使用，该商标未产生任何商业价值。实际上，深圳某某公司并未实际运营其所称的“深渊某记”游戏。故成都某某公司未给深圳某某公司造成任何损失，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三）深圳某某公司已针对海南某某公司的第6661407*号、第6661836*号“深渊某记”商标提起无效宣告程序，国家知识产权局对前述商标全部予以维持；深圳某某公司不服无效宣告决定，继而提起行政诉讼，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判决维持原决定，驳回深圳某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深圳某某公司持续从商标行政确权、商标行政诉讼及民事侵权诉讼全方位恶意阻碍海南某某公司行使合法权利，其诉讼请求严重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应当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根据上述关联案件可知：1.从实体角度看，深圳某某公司在商标行政程序和行政诉讼程序中的主张均不被支持，故海南某某公司针对同样的商标、同样的案件事实提起的商标侵权之诉也不应当得到支持；2.程序角度看，如果商标行政诉讼的一审判决已经生效，深圳某某公司应当通过再审等途径寻求权利救济；如果一审判决尚未生效，深圳某某公司应当通过提起上诉寻求权利救济，而不是另行提起商标侵权民事诉讼。这种行为已经超出了合理的权利行使范畴，属于恶意利用形式权利对海南某某公司进行不当限制，阻碍海南某某公司的正常运营。深圳某某公司的行为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零九条的诚实信用以及“权利不得滥用”的基本原则。三、深圳某某公司的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的类别为第9类，而海南某某公司的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的类别为第41类和42类，双方商标不属于类似的商品或服务，而深圳某某公司也未实际使用其“深渊某记”商标。因此，海南某某公司使用自己合法注册的“深渊某记”商标不会造成消费者的混淆或误认，商标不构成相同或近似，海南某某公司不构成商标侵权。四、应当由深圳某某公司自行承担合理费用及诉讼费。深圳某某公司恶意行使权利，浪费司法资源，并非出于合理维权目的，应当由其自行承担合理费用。综上所述，深圳某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恳请法院全部予以驳回。
成都某某公司未到庭，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湖北某某公司辩称，认可海南某某公司的辩称意见，此外，
湖北某某公司作为游戏出版方，出版流程合法合规。深圳某某公司与海南某某公司之间商标纠纷与湖北某某公司的出版行为没有关联。湖北某某公司没有参与游戏的运营，没有获利，不存在侵权。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一、与深圳某某公司主体及主张权利商标有关的事实
深圳某某公司成立于2017年5月2日，注册资本10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网络技术开发，网络技术咨询，互联网技术开发，游戏软件设计、开发、销售，网络游戏开发等。
2021年3月7日，深圳某某公司经核准注册取得第4714112*号“深渊某记”商标，核定使用商品类别为第9类，包括计算机外围设备、视频游戏卡、电子出版物（可下载）、鼠标垫、已录制的计算机游戏软件、可下载的影像文件、可下载的计算机应用软件、视频游戏机用内存卡、光盘（音像）、可下载的手机应用软件，有效期至2031年3月6日。
2024年5月14日，深圳某某公司经核准注册取得第7490650*号“深渊某记”商标，核定使用商品类别为第9类，包括可从全球计算机网络下载的计算机游戏软件、可通过全球计算机网络和无线设备下载的计算机游戏软件、通过互联网下载的计算机游戏程序、计算机外围设备、视频游戏卡、鼠标垫、可下载的影像文件、可下载的计算机应用软件、已录制的计算机游戏程序、光盘（音像）等，有效期至2034年5月13日。
深圳某某公司主张前述商标使用于案外人广州冰果科技有限公司于2020年8月12日经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审核登记的名称为“深渊某记游戏软件[简称：深渊某记]V1.6”计算机软件上，著作权登记证书载明开发完成日期、首次发表日期均为2020年4月18日，其提交与该公司签订的《知识产权共有协议》，该协议约定，名称为“深渊某记游戏软件[简称：深渊某记]V1.6”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为深圳某某公司与该公司共同享有。
[bookmark: _GoBack]海南某某公司于2024年12月26日以无正当理由连续三年不使用为由，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撤销深圳某某公司第4714112*号“深渊某记”商标在第9类全部核定使用商品上的注册，该局于2025年7月17日作出商标撤三字[2025]第Y034***号决定，第4714112*号“深渊某记”商标在“1.计算机外围设备；2.视频游戏卡；3.电子出版物（可下载）；4.鼠标垫；5.已录制的计算机游戏软件；6.可下载的影像文件；7.可下载的计算机应用软件；8.视频游戏机用内存卡；9.可下载的手机应用软件”商品上的注册予以维持，在“1.光盘（音像）”商品上的注册予以撤销。目前该商标处于撤销复审阶段。
2、 与被诉侵权行为有关的事实
海南某某公司成立于2020年4月14日，注册资本10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游艺娱乐活动，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互联网信息服务，数字文化创意软件开发等。
成都某某公司成立于2019年7月29日，注册资本168.0673万元，经营范围包括计算机软硬件开发、销售及技术转让、技术咨询，网络技术开发，数据处理及存储服务等。
湖北某某公司成立于2009年5月15日，注册资本300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计算机数据库开发、应用，计算机网络工程设计、施工，计算机信息系统开发，计算机软硬件及配件的研发及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电子出版物（新华书店包销类除外）等。
[bookmark: WKJC_7ffba73d86024753988c3f37fe839eeb][bookmark: WKJC_d72326a68e724e46a21a8ca34c73e52a][bookmark: WKJC_41f36afa32c747209fc4f448f9a7fcbc]2025年2月19日，深圳某某公司委托代理人向广东省广州市南粤公证处申请证据保全公证，在该公证处工作人员在公证员面前按照深圳某某公司代理人提供的操作方案，使用该公证处手机进行操作，通过浏览器查询北京时间为2025年2月19日，点击华为应用市场，搜索框搜索“深渊某记”，点击出现的“深渊某记”，显示下载量小于1万，评论人数为6，评分人数为8，该APP介绍处载明该游戏为一款带有肉鸽元素的动作射击角色扮演游戏，最近更新日期为2025年1月21日，更新日志载明“……3.新增新春节日大型活动；4.新增3D游戏场景……”，应用介绍载明“已预约用户在游戏上线后享有WIFI智能下载能力”，开发者为成都某某公司，安装并打开该应用，弹出的公告提示内容为“亲爱的冒险家：《深渊某记》全新公测版本重磅登场啦！……一、公测福利大放送1.签到七日享好礼……2.开服挑战……”，进入游戏页面居中突出字体载明了“深渊某记”字样，页面底部载明著作权人、运营单位为海南某某公司，出版单位为湖北某某公司，ISBN978-7-498-*****-4，APP备案为蜀ICP备2023******号-7A；点击应用商店，搜索框搜索“深渊某记”，点击出现的“深渊某记-肉鸽解压爽游”，显示下载次数为4.4万，详情介绍载明为“《深渊某记》：一款肉鸽冒险动作射击RPG爽游……”，开发者为成都某某公司，备案号为蜀ICP备2023******号-7A，弹出的公告提示内容与前述公告提示内容一致，进入游戏页面居中突出字体载明了“深渊某记”字样，页面底部载明著作权人、运营单位为海南某某公司，出版单位为湖北某某公司，ISBN978-7-498-*****-4，APP备案为蜀ICP备2023******号-7A，该公证处于2025年3月7日出具（2025）粤广南粤第285*号公证书，载明上述操作并附相关操作截图。深圳某某公司为此支付公证费2000元。
深圳某某公司因本案以及与案外人合同纠纷案件，与广东广悦律师事务所签订《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一审阶段律师费为30000元，该律所向深圳某某公司出具了等额发票。
3、 与海南某某公司抗辩有关的事实
[bookmark: WKJC_868f9c29b86f4e2aaa827e84fd9d2954]2020年8月31日，海南某某公司经国家版权局审核登记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该证书载明软件名称为“深渊某记游戏软件[简称：深渊某记]V1.0”，著作权人为海南某某公司，开发完成日期为2020年7月20日，首次发表日期为2020年8月3日。
2022年6月5日，深渊某记游戏获得网络游戏出版物号（ISBN），ISBN978-7-498-*****-4，运营单位为海南某某公司，出版单位为湖北某某公司。
2023年4月7日，海南某某公司经核准注册取得第6661407*号“深渊某记”商标，核定使用服务类别为第41类，包括提供娱乐信息，通过计算机网络在线提供的游戏服务，为娱乐或文化目的提供用户排名，为娱乐或文化目的提供用户评级，为娱乐或文化目的提供用户评价，文稿撰写、录像带剪辑、娱乐服务，音乐制作，组织教育或娱乐竞赛，有效期至2033年4月6日。
2023年4月7日，海南某某公司经核准注册取得第6661836*号“深渊某记”商标，核定使用服务类别为第42类，包括计算机编程，计算机软件设计，计算机软件更新，计算机硬件设计和开发咨询，计算机软件咨询，软件即服务（SaaS），计算机技术咨询，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数据安全咨询，计算机平台的开发，有效期至2033年4月6日。
[bookmark: WKJC_33d456af49654c978a88c44fab6929a3][bookmark: WKJC_f39045df92bd400198068afca7e514f1]2023年12月25日，深圳某某公司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对上述第6661407*号“深渊某记”商标、第6661836*号“深渊某记”商标提出无效宣告请求。国家知识产权局于2025年5月15日作出商评字[2025]第0000135***号关于第6661407*号“深渊某记”商标无效宣告请求裁定书，认为深圳某某公司深渊站依据《商标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宣告争议商标无效的理由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无效宣告理由不成立，裁定争议商标予以维持。深圳某某公司不服前述裁定，诉至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该院于2025年8月28日作出（2025）京73行初174**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深圳某某公司的诉讼请求。国家知识产权局于2025年5月12日作出商评字[2025]第0000135***号关于第6661836*号“深渊某记”商标无效宣告请求裁定书，认为深圳某某公司深渊站依据《商标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宣告争议商标无效的理由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无效宣告理由不成立，裁定争议商标予以维持。深圳某某公司不服前述裁定，诉至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该院于2025年8月28日作出（2025）京73行初174**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深圳某某公司的诉讼请求。深圳某某公司对前述两案判决不服，上诉至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两案均在二审审理中。
庭审过程中，深圳某某公司陈述其享有著作权的“深渊某记游戏软件[简称：深渊某记]V1.6”因未取得版号暂未正式上线运营；经本院询问，深圳某某公司明确主张，即便海南某某公司在第41类、第42类服务上有注册商标，但海南某某公司、成都某某公司、湖北某某公司将被诉侵权标识“深渊某记”使用在其游戏上，超出核定范围，且与其主张的权利商标相同，故构成侵权。海南某某公司陈述其运营的“深渊某记”游戏为在线手机游戏。
本院认为，本案系侵害商标权纠纷，深圳某某公司经核准注册取得第4714112*号“深渊某记”、第7490650*号“深渊某记”商标，前述商标处于有效期内，即便第4714112*号“深渊某记”处于撤销复审期间，在被撤销之前的合法权利仍应受法律保护。
本案争议焦点为深圳某某公司主张的被诉商标侵权行为是否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以下简称商标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本法所称商标的使用，是指将商标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以及商品交易文书上，或者将商标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用于识别商品来源的行为。”第五十七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均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一）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的；（二）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近似的商标，或者在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
海南某某公司作为案涉“深渊某记”手机游戏APP（以下简称被诉侵权游戏APP）的运营方，在该游戏名称、游戏进入页面上对被诉侵权标识“深渊某记”的使用，构成上述法律规定的商标性使用。此外，被诉侵权标识与深圳某某公司的案涉权利商标完全相同。故被诉侵权行为是否成立的核心在于判断被诉侵权标识使用于被诉侵权游戏APP与案涉权利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服务类别是否构成相同或类似、是否容易导致混淆以及被诉侵权人是否具有主观恶意。
首先，关于商品/服务类别是否构成相同或类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二）项规定的类似商品，是指在功能、用途、生产部门、销售渠道、消费对象等方面相同，或者相关公众一般认为其存在特定联系、容易造成混淆的商品。类似服务，是指在服务的目的、内容、方式、对象等方面相同，或者相关公众一般认为存在特定联系、容易造成混淆的服务。商品与服务类似，是指商品和服务之间存在特定联系，容易使相关公众混淆。”第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依据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二）项的规定，认定商品或者服务是否类似，应当以相关公众对商品或者服务的一般认识综合判断；《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表》《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可以作为判断类似商品或者服务的参考。”
本案所涉被诉侵权游戏APP，从其作为商品的本质属性来看，确实属于《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表》第9类中的“可下载的手机应用软件”，但同时具备提供游戏服务的双重属性。一方面，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制定的《商标审查审理指南》，对于商品原则上以功能与用途进行分类，而服务则依据所属行业结合服务目的、内容、方式、对象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另一方面，在互联网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下，如不考虑具体用途、功能，机械适用《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表》第9类进行认定，可能导致计算机软件商品类别保护泛化，具体而言，如认定权利人在第9类软件类商品上获得商标权即当然排除他人以APP为媒介进行经营，可能会因此限制其他企业通过APP正常开展经营活动，不利于互联网经济的健康发展。据此，认定利用信息网络通过应用软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与他人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或者服务是否构成相同或类似，应结合应用软件具体提供服务的目的、内容、方式、对象等方面综合确定，不应当然认定其与计算机软件商品或者互联网服务构成类似商品或者服务。
本案中，根据深圳某某公司提交的《公证书》记载的被诉侵权游戏APP在华为应用市场、应用商店的应用介绍，下载、安装、运行后弹出的公告提示内容，显示被诉侵权游戏APP是一款冒险动作角色扮演类在线游戏的手机应用软件，通过设置特定的游戏规则、构建虚拟冒险情境等引导用户参与角色扮演及推进游戏进程，实现向用户提供沉浸式互动娱乐体验的服务目的，据此可以确定海南某某公司通过该APP提供的主要功能为数字娱乐服务，属于《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表》第41类“通过计算机网络在线提供的游戏服务”，该APP仅仅是海南某某公司提供该项服务的媒介、工具，故与案涉权利商标核定使用类别不构成相同、类似。
其次，关于是否容易导致混淆方面。一般而言，在判断是否容易导致混淆时，应综合考量商标的近似程度、商品或者服务的类似情况、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商品或者服务的特点及商标使用的方式、相关公众的注意和认知程度、其他相关因素等以及各因素之间的相关影响。
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及上文分析，被诉侵权标识与案涉权利商标虽完全相同，但其核定使用商品的类别与被诉侵权标识使用的服务之间不构成类似。此外，从案涉权利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来看，案涉权利商标并非臆造词，其固有显著性并不算高，故需要通过不断地使用来增强显著性，本案中两枚注册商标，一枚注册时间不足五年，另一枚注册时间一年左右，深圳某某公司主张仅将案涉注册商标用于其享有著作权的游戏软件上，但该游戏软件并未正式上线运营，其通过使用获得的显著性和知名度有限，该商标与深圳某某公司之间并未形成一一对应的鲜明关系；从相关公众的注意和认知程度来看，消费者下载被诉侵权游戏APP的目的是为了获取该APP承载的服务，而非获取该APP，即便在接触服务之前，需要通过APP名称进行搜索，具有区分APP商品来源的作用，但该作用可以在下载APP后接受服务的过程中予以涵盖。因不同的手机游戏在画面效果、规则设置、剧情背景、情境设计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即便名称完全相同或类似，但消费者可以通过前述差异消除混淆误认。因此，被诉侵权标识的使用并不容易使相关公众对被诉侵权游戏APP来源产生混淆。
最后，关于海南某某公司是否具有主观恶意方面。从法律适用的层面来讲，商标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注册商标的专用权，以核准注册的商标和核定使用的商品为限。”故在判断商标侵权进行比对时，是以权利人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或者服务与被诉侵权商品或服务之间进行比对，而非权利人实际使用的商品来确定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保护范围。深圳某某公司主张已将案涉权利商标使用于其同名游戏软件上，同时确认该游戏软件并未上线运营，然而，即便该游戏软件未来上线运营后同样提供在线游戏服务，该服务类别亦未落入案涉权利商标核定使用范围，不能据此判断海南某某公司具有明知且故意侵害深圳某某公司案涉权利商标专用权的主观恶意。从举证责任的层面来讲，深圳某某公司提交的商标评审申请受理通知书打印件、微信群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TAPTAP网页截图打印件，既不足以证明海南某某公司在被诉侵权游戏APP上使用被诉侵权标识具有明知案涉权利商标声誉进行攀附的故意，也不足以证明其关于海南某某公司恶意抢注第6661407*号“深渊某记”、第6661836*号“深渊某记”商标的主张成立。
综上所述，深圳某某公司关于海南某某公司作为运营方、成都某某公司作为开发方、湖北某某公司作为出版方在被诉侵权游戏APP中使用被诉侵权标识的行为构成商标侵权的主张不能成立，对其要求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维权合理开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四十八条、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深圳某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75元，减半收取计237元，由原告深圳某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张  婵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彭  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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